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申请资料及审查、会审规定一览表
	项目

类型
	新建矿山划定矿区范围（1）
	变更矿区范围（含开采方式、开采主矿种）（2）
	采矿权注销（3）
	采矿权转让（4）
	采矿权延续（5）
	采矿许可证申请（6）
	变更采矿权人（7）

	所

需

资

料
	1、申请报告及资料目录

2、划定矿区范围申请书（并附办矿理由及要简要论证；地质工作概况；矿产资源开发得用初步方案；矿山建设投资安排及资金来源；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3、申请开采的矿区范围（以1：2000至1：5000地形地质图为底图，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

4、经批准或评审认定（备案）的地质勘查报告

5、探矿权人申请办矿的，出具该区域的勘查许可证复印件；探矿权转让取得的，出具批准该探矿权转让和变更的有关文件

6、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7、采矿权人的工商营业执照或工商管理部门的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8、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9、开采特殊矿种的行业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10、银行的资信证明

11、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
	1、申请报告及资料目录

2、采矿权变更登记申请书（含变更开采方式、主采矿种。注明变更理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报告主，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3、原矿区范围与拟申请变更的矿区范围对照图（以1：2000至1：5000地形地质图为底图，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

4、变更后的矿区范围内经批准或评审认定（备案）的地质勘查报告，或储量核查意见书

5、变更占用矿产资源登记资料

6、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原件交矿管处）

7、主要部门要求其它资料
	1、申请报告及资料目录

2、采矿权注销申请登记书（注销的理由，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报告，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3、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4、采矿权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5、企业法人的身份复印件

6、矿山闭坑报告

7、经评审认定（备案）的矿山闭坑地质报告

8、停办（关闭）矿山残留矿产资源储量登记资料

9、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
	（一）、申请报告目录

（二）、转让申请人

1、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

2、由采矿登记机关出县的转让申请人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及采矿权价款的证明材料

3、由矿产资源补偿征收管理机关出具的有关矿产资源补偿费缴纳情况的证明材料

4、由资源税征收管理机关出具的资源税缴纳情况的证明材料

5、由有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采矿权属无争议的证明材料

6、转让申请人和受让人签定的采矿权转让合同（采矿权转让合同一式四份，资料一套，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7、矿区范围图以及地理位置示意图

8、矿产资源部门开发利用情况报告

9、经评审备案或核查的矿产资源储量结算报告

10、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确认文件。若为非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可不附具

11、申请转让的采矿权为再次转让的，应附具原转让审批文件复印件

（三）、受让人

1、矿山企业法人证明文件

2、能满足该项采矿投入的管理文件

3、受让人资质条件的其它证明文件

（四）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

注：以上材料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原件
	1、申请报告及资料目录

2、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延续的理由，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报告，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3、关于矿区范围内经矿产资源储量结算的评审备案可核查文件

4、已完成采矿权价款处置工作的，提交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确认通知、价款出让合同、分级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收据复印件

5、未完成采矿权价款处置工作的，由采矿权人提交经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意见的有偿化处置承诺书

6、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7、采矿权人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8、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9、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
	1、申请报告及资料目录

2、采矿权申请登记书（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3、申请开采的矿区范围图（以1：2000至1：5000地形地质图为底图，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

4、经审定的矿山企业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申报登记表

5、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和确认书

6、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专家审查意见和确认书

7、环境影响报告及环保部门的审批意见

8、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

9、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确认通知、价款出让合同、分级缴纳价款的发票复印件（探矿权转采矿权的除外）

10、采矿权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11、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12、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资金、技术的设备条件的证明材料

13、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
	1、申请报告及资料目录

2、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由原采矿权人提出，矿山所在地县、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署的意见）

3、同意转让的批准文件

4、变更的采矿权人的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核准通知”或工商营业执照

5、企业法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6、原采矿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7、变更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资料

8、主管部门要求的其它资料

	报件份数
	一式五份
	一式五份
	一式四份
	申请一式四份、资料二套
	申请一式四份、资料三套
	申请书四份，资料一套
	申请书四份、资料一套

	审查处室
	规划处、资源处、地勘处、环境处、矿管处
	规划处、资源处、地勘处、环境处、矿管处
	资源处、环境处、矿管处
	资源处、矿管处
	规划处、资源处、矿管处
	
	

	审批方式
	有关处室审查、集体会审、主管厅领导签批
	有关处室审查、集体会审、主管厅领导签批
	有关处室审查、主管厅领导签批
	有关处室审查、主管厅领导签批
	有关处室审查、主管厅领导签批
	矿管处提出审查意见、主管厅领导签批
	矿管处提出审查意见、主管厅领导签批


